
 

申請單位備妥下列資料 
 申請表 
 經費收支概算 

送駐外館處或本會駐外據點 

僑務委員會審核 

七日內轉知申請
僑團審核結果 

函復不同意 
經費補助 

函復同意 
經費補助 

通知 
補正 

缺件 

否 
 

是 
 

依計畫辦理活動、修繕或
更新設備後之次日起一個
月內，主辦單位備妥活動
成果原始單據及相關資料
送駐外館處或本會駐外據
點核轉僑務委員會辦理撥
款或核銷 
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團體經費補助作業流程 

 


